
 

 

 

 

 

 

 

 

 

 

 

 

 

 

 

 

 

 

 

 

 

 

 

 

 

 

 

 

 

 

 

 

 

 

 

 

 

 

 

 

 

 

 

 

 

 

 

 

 

【明慧网】2011 年 3 月 1 日，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

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50 号，公布《新

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

的决定》，该决定第 99 项、第 100
项明确废止以下两个 1999 年发布

的文件：（1）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

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2）关于

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

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

上面的两个文件和中共历次害

人运动的文件一样，是颠倒黑白的

罪恶文件。法轮功书籍没有任何非

法之处，都是教人向善的。法轮功

的书籍已经被翻译为近 40 种文字，

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只有在道德

败坏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执政下，教

人向善的书籍才被非法禁止。如今，

这两个非法文件被废除，说明即使

根据中共自己的规定，公民拥有、

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

的。任何以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

法轮功书籍为借口进行迫害的都是

非法的，最终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为什么近日才看到废除法轮功

书籍出版禁令？有评论认为，中共

现任当权者在不断地向人们释放在

中国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的信号，

说明即使在中共内部，江泽民团伙

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得人心，已走

向末路，面临被清算的结局。◇

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解除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
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
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2017 年 8 月 1 日 

那年患上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因

血小板减少，经常流血不止，只好打

止血针维持，严重时脸色苍白卧床不

起，就得靠输血维持生命。每天吃的

药比饭还多，经常住院，最长的一次

在医院住了八个月，每年输血费上万

元，不输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结果

花了十几万元她的病也没能治好。 

由于久病不愈，一家人苦不堪

言，最后造成家庭破裂。重病的牟丽

华只好回到了娘家。父母不忍心看到

女儿被病痛折磨，为给女儿治病向亲

友、邻居借了许多债，几乎倾家荡产，

就这样勉强维持着女儿的生命。 

二零零三年春天，牟丽华有幸得

到《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

书中讲了要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

只有做个好人，修心向善，才能真正

祛病，遇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

从此牟丽华的身体神奇般的恢复了

健康，能洗衣、做饭、干家务，还下

地帮父母干很累的农活了。 

家人和亲友在牟丽华身上都亲

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是法轮功救

【明慧网】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牟

丽华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近

一年，被北票法院构陷非法判刑五

年。因长期关押失去了炼功环境，牟

丽华身体又再次出现失血症状。近期

被看守所警察送往监狱被拒收后，至

今看守所仍不放人，也没给及时治

疗。因长期失血，牟丽华的身体状况

令人担忧。 

牟丽华曾患血癌，修炼法轮功后

重获健康。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牟丽华在北票大三家子集上向

人们讲述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

时，被大三家子派出所警察绑架。 

后北票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朝

阳当地公安局警察一起非法抄了她

的家。牟丽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

市看守所，当局不许家人探视。 

在看守所里，牟丽华因拒绝说诬

陷法轮功的言词，被殴打，不许穿衣

服，在全方位监控的监室里，恶徒强

迫牟丽华下身只穿内裤，羞辱了她

四、五天。 

牟丽华，今年 51 岁，她在 26 岁

了她的命，而且没花一分钱，没要任

何回报。全家人感恩不尽，都非常支

持牟丽华的修炼法轮功。 

现今牟丽华身陷牢狱，无法修炼

法轮功，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

况，曾拿着牟丽华过去的病历去北票

公安局，恳请当局尽快放她回家。 

近日得知牟丽华被监狱拒收后，

家人非常担忧，可想而知牟丽华的身

体现状了。人命关天，家人与亲友们

都急迫呼吁朝阳市看守所、朝阳市政

法委以及相关人员不要视生命为儿

戏，赶快释放牟丽华回家，给他人留

条生路，也为自己留条后路。现在很

多善良人与知情者都在关注着牟丽

华的情况。◇ 

主要责任人： 
辽宁省朝阳县看守所：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中山大街五

段 345 号，邮编 122000 
朝阳市看守所女所： 
丛志红：支队长 15566792112 
刘娟：副所长 13842157709 
藏智慧：副所长 1556679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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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据明慧网统计，今年

3 至 5 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出现大面

积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这是

中共江泽民团伙余孽操纵各级 610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政

法委、公安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

等不法人员实施所谓的“敲门行动”。

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骚扰、非法抓捕和

关押迫害，以四川为例，仅 5 月份，

在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被

抄家、骚扰就达 340 人。 

据悉，公安国保等部门对辖区派

出所强行分派任务，每迫害一人获三

分业绩奖励（而抓捕吸毒等人员仅为

一分）。派出所为完成任务，肆意违

法罗织构陷，先抓人，后找证据，甚

至制造伪证，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被上门的警察非法

讯问；有的被威胁；有的被非法拍照

和秘密录像；有的被抢走法轮功书

籍；还有被强迫签名按手印，甚至索

要家人信息……警察这种恶劣行径，

已经超越了职权范围，触犯了法律。

“敲门行动”违法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

完全是合法的。因此，警察即使有“搜

查证”而上门诱骗、威胁、绑架，强

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也是违法，

日后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中国刑法第 245 条禁止“非法搜

查他人身体、住宅”。司法人员滥用

职权，犯此罪的需从重处罚。 

在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中

共人员多数没有得到主人允许、没有

出示搜查令、没出示身份证件，直接

闯入、并搜查公民住宅，这是知法犯

法。特别是 610 人员、居委会和社区

等人员，不属于公安机关人员，就更

不允许随便侵入公民住宅。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

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法轮功书

籍有正式出版书号，2011 年 3 月 1

日，新闻出版总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

籍的出版禁令。因此，公民个人购买

的法轮功书籍，是私人财产，任何人

无权予以收缴。 

《民法通则》第 100 条规定：公

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

人不能随意给他人拍照。而此次“敲

门行动”，多次出现警察拍照、秘密

录像和录音。 

劝善与选择 

面对警察的骚扰，法轮功学员依

旧本着为对方着想的善心，给他们讲

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讲迫害法轮功

为什么违法、讲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最

终要受到制裁和遭恶报。 

明白真相的警察表示：“回去后

我们把录音、录像都删掉，我们不再

参与这事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个警察告诉法轮功学员：“我们内

部都在议论，都知道你们这个事很快

就要结束了，这次运动已经在扫尾

了。”◇ 

【评论】 “敲门行动”是江泽民集团余孽在制造恐怖迫害民众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残暴、邪教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
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2.8 亿。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明慧网】明慧网

记载了大量中共党、 
政、司法人员因迫害法轮学员遭恶报

的实例，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下至

乡、镇、村基层人员和不明真相的民

众，层层都有。他们中有的遭横祸毙

命，有的离奇猝死，有的暴病身亡，

有的入狱，有的自杀，有的患大病，

还有的殃及家人……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迫害法

轮功遭恶报的逾万案例分布在大陆

23 个省，仅辽宁、黑龙江、河北、

湖北、吉林、四川、山东 7 省就有 7
千人左右。这 7 个省，都是迫害法轮

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这个数字已经

说明，现世现报正在眼前发生。 
面对因果报应的严酷现实，许多

良心未泯的迫害者已经开始醒悟了。

但是，痴迷不悟的人仍然大有人在。

有的狂妄地叫嚣：“我就是不怕因果

报应！”因果报应是客观规律，不会

因为你不怕就不起作用。 
文革中，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

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被

红卫兵揪斗。刘拿出《宪法》来维护

自己的权威，结果如拿出一张废纸一

样毫无作用，直至被折磨到死。很冤，

很惨，很不幸？ 
翻开刘少奇的历史看看，你就不

这样看了。据《炎黄春秋》记载，1955
年 1 月，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

丞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指示

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

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

的。”1955 年 7 月间，刘少奇又在北

戴河向最高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

“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

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

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

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在

他的眼里，法律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

“天平”，而是对敌斗争的工具。最

后他自己死在这个工具之下，也就不

足为奇了。自己挖坑埋自己，这就是

因果的报应。 
没有人能改变因果关系（因果报

应），不管他有多高能力、多大权力。

二十世纪号称四大杀人魔头的希特

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想

当年都曾权势冲天，不可一世。但他

们的结局究竟怎么样？他们死后在

国际上的名声怎么样？他们的家族

怎么样？这不都是很清楚的因果

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以善小

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逐步使自

己同化到“善”的天道上来，才会有

美好的未来！◇ 

谁能改变因果律？


